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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自 ２００９ 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ꎬ全球气候治理逐步由一种谈判推动治理模

式转变为治理实践深入影响谈判进程的模式ꎮ 包括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治理机制在内的

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发展成为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演进的必然结果ꎮ 通过对制度碎片

化格局下的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治理的四个变迁层次分析ꎬ本文认为ꎬ治理嵌构是推

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不断演进的基本逻辑ꎮ 基于其内部行为体互动机理的特点ꎬ

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治理嵌构在微观层面的发生机制:关系性嵌入、制度性嵌入和规范性

嵌入ꎮ 最后ꎬ基于气候治理嵌构逻辑的三角图谱分区ꎬ本文选取并分析了四个具有代表

性的案例(ＲＥＮ ２１、 ＩＣＬＥＩ 、ＩＳＯ 和 ＷＷＦ－ＣＳ)在全球气候治理嵌构中的表现及其行为体

之间的互动特点ꎬ其中以 ＲＥＮ２１ 为代表的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

包容性跨国组织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ꎬ为应对美国“去气候化”的冲击并推动气候治理碎

片化格局下的机制协调提供更多韧性ꎮ 在后巴黎时代ꎬ如何合理界定和安排国家在全球

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的角色以及推进同各利益攸关方的嵌入式互动已成为中国更好

维护«巴黎协定»的有效性并理性发挥引导作用的重要考量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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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６ 年«巴黎协定»的签署意味着“将各国纳入一个统一的减排体系中ꎬ并设定了

相对松散但有一定的顶层管控的减排义务分配体系”ꎬ①即取消了«京都议定书»中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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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目标 “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路径ꎬ转而通过“国家自主贡献( ＩＮＤＣ) ＋五年评估盘

点”机制促使各国从其自身国情和能力出发采取减缓、适应等行动ꎬ从而有效化解了

之前的“京都困境”ꎬ这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新的转折点ꎮ 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必

然需要对旧时代进行充分反思ꎬ即自 １９９７ 年以来基于«京都议定书»的京都模式缘何

陷入困境? 而目前巴黎模式中的不同行为体又将呈现出怎样的互动模式? 在美国再

次“去气候化”的背景下ꎬ相比于京都模式的应对ꎬ巴黎模式的应急韧性如何?

目前学界对于京都机制失效的原因仍存在争议ꎬ主要观点分为以下几类:第一ꎬ从

大国权力博弈与治理协调的视角出发ꎬ认为京都模式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大国不能协

调行动且公共产品供给不足ꎮ 全球气候治理存在公共性和权力性两层属性ꎬ治理公共

性有赖于国家为其提供合法性与执行力ꎬ然而权力的局限又迫使国家寻求更有效的方

式维护自身利益ꎬ国家间的利益博弈最终妨碍了大国行动的协调ꎮ① 这种奥尔森式的

精英主义观点认为ꎬ一旦缺乏大国之间的领导和协调来推动集体结构的优化ꎬ那么国

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就会陷入停滞ꎮ 当无法依赖大国通过正负“选择性激励”机制来保

证合作机制的维持及合作团体的扩大时更是如此ꎮ② 但该理论的缺陷在于ꎬ单纯的大

国协调并不能完全解释集体行动的原因ꎬ比如 ２００１ 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ꎬ其

州和城市的自愿性气候治理倡议反而不断增多ꎻ③第二ꎬ从体系权力变迁的视角出发ꎬ

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导致京都模式中的治理认同异化以及协调难度的增加ꎮ 随着全

球权力格局的“东升西降”ꎬ谈判集团的分化加剧ꎬ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对立变为

排放大国和排放小国之间的对立ꎬ围绕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ＣＢＤＲ)的认同分化和

外交博弈由此加剧ꎬ这使得京都模式的指标分配路径难以真正落实ꎮ 在国家层面的大

多边谈判中ꎬ围绕该原则的争吵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政治资源ꎬ从而导致了京都模式

的僵化和低效化ꎮ④ 但上述解释仅关注“南北”责任分配和价值认同问题ꎬ未能从多元

治理行为体的视角来讨论全球性责任共担问题ꎻ第三ꎬ从领导权变迁的视角出发ꎬ认为

«京都议定书»陷入困境是中美欧三边博弈的最终结果ꎮ⑤ ２００９ 年哥本哈根会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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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欧盟领导权开始衰弱ꎬ在“自下而上”路径上达成更多共识的中美在气候治理中的

协调和引领作用日益彰显ꎬ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习近平主席自 ２０１４ 年 ＡＰＥＣ 峰会

以来发布了两次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以及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ꎮ 可以说ꎬ两国的

引领性合作推动了«巴黎协定»的签署和全球气候治理新模式的出现ꎮ 该理论视角的

缺陷在于忽视了欧盟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推动的“德班平台”在建构“自下而上”模式中也

起到了重要作用且逐步化解了欧美矛盾ꎬ并逼迫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大国做出让步ꎮ

上述以大国协调、权力变迁以及领导权更替为代表的主流理论强调国家行为体的

核心性治理作用ꎬ对哥本哈根会议后非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快速崛起的现实并未充分

重视ꎬ从而导致其分析过程中的局限性和片面性ꎮ 事实上ꎬ在参与气候治理的行为体

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ꎬ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日益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ꎬ西方学界也开始

关注气候治理复杂体系的系统性分析ꎬ如近年来关于制度碎片化①、机制复合体②以及

机制互动③等的研究不断涌现ꎮ 其中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碎片化导致京都模式失效的

视角备受关注ꎬ碎片化主要表现在治理参与主体和治理制度建设两方面:一是除了国

家行为体之外ꎬ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市场部门和以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等原

本被排除在治理体系之外的治理者纷纷进入气候治理领域ꎻ二是除了联合国治理框架

之外ꎬ涌现出许多地区性平台及非国家和次国家合作网络等ꎮ 这一治理体系涉及众多

的利益攸关方和利益聚焦点ꎬ从而提升了制度内部利益协调的难度ꎬ制度间甚至存在

原则、规范和规则的冲突ꎬ从而削减了京都模式的权威性和有效性ꎮ 然而该理论的一

个薄弱之处在于ꎬ治理的碎片化并不必然导致治理的失序ꎬ奥兰扬(Ｏｒａｎ Ｙｏｕｎｇ)等

学者认为ꎬ治理体系中既存在失效的互动也存在有效的互动ꎬ使碎片化治理有效运转

的关键是对其进行整合和引导ꎮ④ 戴维维克特(Ｄａｖｉｄ Ｇ. Ｖｉｃｔｏｒ)和罗伯特基欧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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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在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研究中也提到ꎬ全球气候治理是各种公共

或私人机构共同管理气候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ꎬ其中机制碎片化为气候治理提供了

更大的机制韧性和适应性ꎮ① 但他们的机制复合体理论仅呈现了一种从等级化到松

散化的治理光谱ꎬ未能进一步探析行为体的互动模式ꎮ

本文认为ꎬ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全球气候治理逐步由一种谈判推动治理模式转变为治理

实践深入影响谈判进程的模式ꎮ 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性解决同能源消费结构和生产生

活方式的低碳化转向密切相关ꎬ最终需落实到国家内部社会和市场中的利益攸关方和地

方行为体ꎮ 基于行为体多元化和机制多维化的碎片化治理是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演进的

必然结果ꎬ也是推动“自上而下”的京都模式向“自下而上”的巴黎模式转型的根本性动

力ꎮ 碎片化机制应被视为一个生态系统ꎬ其发展有时超越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国际权

威调控ꎬ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嵌构方式来相互竞争、自我适应和协调ꎬ从而形成

一个气候治理的复杂机制复合体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利马气候大会以来ꎬ非国家和次国家

的跨国行为体同传统国家行为体和国际组织的互动日益呈现出新的模式ꎬ从治理实践创

新层面反过来推动了气候谈判进程的发展ꎬ并对“巴黎模式”的最终落地产生了不可忽

视的影响ꎮ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后巴黎时代ꎬ特别是面对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等

一系列的“规范退化”的挑战ꎬ深入理解全球气候治理的嵌构逻辑有助于我们系统分析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的行为体互动模式和发展趋势ꎬ为中国在后巴黎时代积极发

挥引导作用提供有益参考ꎮ

二　 全球气候治理嵌构的逻辑

(一)制度碎片化格局下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治理的历程

弗兰克贝尔曼(Ｆｒａｎｋ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等学者指出ꎬ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代表了

一种“碎”而不“乱”的格局ꎬ并不意味全球气候治理失灵ꎬ其治理谱系可以通过碎片化

程度和类型来进一步衡量ꎮ② 但要注意的是ꎬ这种分类基于两个基本前提假设:一是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并非完全无等级性ꎬ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存在一个以联合国框

架为核心制度的弱等级性ꎬ其承载的规范被视为一种核心价值规范ꎻ二是在弱等级的

机制复合体中ꎬ治理有效性取决于核心制度和价值规范同其他制度和规范的互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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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ꎬ以及制度之间的协调整合能力ꎮ 但是议题的复杂性、政治权力的博弈和国内政治

的干扰都是影响机制间良性互动的负面因素ꎮ 按照是否存在一个核心制度(规范)以

及其他制度(规范)同核心规范相融合的标准ꎬ贝尔曼将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碎片化格

局分为协同型、合作型和冲突型三种ꎮ 然而ꎬ这种分类忽视了合作过程中主动性(积

极)和被动性(消极)参与的重要区别ꎬ因此本文将这一分类拓展为四种:协同型碎片

化、积极合作型碎片化、消极合作型碎片化以及冲突型碎片化ꎮ 协同型碎片化是整合

程度较高的具有明显核心制度的机制复合体ꎻ积极合作型和消极合作型碎片化的互动

程度有待提升ꎬ加以正确引导可产生较强的治理动力ꎻ而冲突型碎片化意味着存在同

核心规范相冲突的各种分散性机制ꎬ从而使治理陷入一种完全的松散无序(无等级)

性状态ꎮ

１９９２ 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奠定了联合国框

架作为治理核心机制和权威性规范载体的基础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除«公约»外的气候

治理机制寥寥无几ꎬ无论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ꎬ还是一些多边和双边

气候机制都围绕着«公约»所确定的目标展开并基于其核心规范运行ꎬ总体呈现为一

种机制协同型低碎片化状态ꎮ 之后的碎片化加剧主要受两方面因素驱动:一是大国之

间的利益博弈以及协调失利ꎻ二是同能源消费紧密相关的气候治理是一个多利益攸关

方不断介入的过程ꎮ 就前者而言ꎬ１９９７ 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自上而下”

的治理机制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规范ꎮ ２００１ 年美国退出议定书之后开始主导建

立大量小多边地区的低碳合作机制来挑战联合国治理框架的权威ꎬ如 ２００５ 年建立的

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关系(ＡＰＰ)、２００７ 年出现的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

化会议(ＭＥＭ)以及 ２００９ 年成立的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ＭＥＦ)等ꎮ 虽然就温

室气体减排和低碳转型效果而言ꎬ这些机制是对政府间多边谈判的一种补充ꎬ但其遵

循的“自下而上”原则同京都模式存在冲突ꎬ整个体系开始滑向消极合作型碎片化ꎮ①

２００９ 年中美欧妥协而成的«哥本哈根协议»又进一步偏离了京都进程ꎬ从而导致一种

准冲突型碎片化趋势ꎮ 在中美联合协调下ꎬ一种积极合作型碎片化模式开始浮现ꎬ最

终体现为«巴黎协定»的成功签署ꎬ尽管这一成果受到特朗普政府退出的威胁ꎮ 就后

者而言ꎬ除了国家行为体之外ꎬ私营部门、社会组织、倡议集团和地方政府等原本在全

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的行为体逐渐拥有更多的治理权威和行动空间ꎬ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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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通过建构各种跨国城市网络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ꎮ 如何激活日益僵

化的京都模式ꎬ从而联合更多的基于自愿性、市场导向性规则的气候变化机制成为能

否有效应对气候治理机制碎片化的关键ꎮ① ２０１５ 年强调“自下而上”模式的«巴黎协

定»出台意味着联合国层面对之前气候治理规范的一种务实性调整ꎬ本质上有利于气

候机制复合体内部的多元机制互动ꎬ并吸纳更多的私营部门行为体进入核心制度ꎬ从

而推进更具韧性的网络化治理并促使其向积极合作型碎片化过渡(见表 １)ꎮ

表 １　 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碎片化格局分类

协同型 积极合作型 消极合作型 冲突型

机制复
合体谱
系

较高整合性和等级
性

一般整合性ꎬ具有
较大协调空间

较低整合性ꎬ协调
空间有限

分散性及无等级性

制度一
体化程
度

仅一个核心制度ꎬ
其他相关制度都与
核心制度高度相容

其余相关制度与核
心制度保持一种松
散的相容度

其余相关制度与核
心制度保持一种有
限的相容度

拥有不同的、大量
不相关的制度

规范冲
突程度

制度的核心规范是
整合的

核心规范相容度高
核心规范有相容性
但也存在一定的冲
突

核心规范冲突

行为体
结构

所有相关行为体都
支持相同的制度

一些行为体在主要
制度之外ꎬ但能推
动合作

一些行为体在主要
制度之外ꎬ但能维
持不冲突状态

关键行为体支持不
同的制度

制度互
动程度

制度互动程度高ꎬ
合作频率高

制度 互 动 程 度 较
高ꎬ合作频率较高

制度 互 动 程 度 较
低ꎬ存在合作潜力

制度之间基本无互
动

　 　 注:表由作者在弗兰克贝尔曼研究基础上制作ꎬ并对碎片化格局的分类进行了调整和补充ꎮ

参见 Ｆｒａｎｋ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Ｖｏｌ.９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０９ꎬ ｐ.１９ꎮ

在这种治理碎片化格局不断变迁的过程中ꎬ肯尼斯雅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 Ａｂｂｏｔｔ)和

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的研究认为ꎬ多利益攸关方不断介入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可

以分为四个层次ꎬ其划分依据主要是之前处于治理边缘地位的非国家多利益攸关方参

与机制复合体的制度化程度:原子化状态、非正式协调化状态、网络机制化状态以及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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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 ２００２ 年之后ꎬ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奉行自愿性的、市场导向的运行规则ꎮ 参见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Ｊ.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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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组合体状态(见图 １)ꎮ① 每个层次中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及其同国家行为体的互动

都存在不同的特点ꎮ

图 １　 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治理的四个变迁层次②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在第一层原子化状态中ꎬ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以来ꎬ«公约»框架下国家所主导的

多边政府间谈判塑造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机制ꎮ 非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虽然逐步

关注这一跨国议题ꎬ并意识到可以通过此国际化议题提升自身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影

响力ꎮ 但各类非国家利益攸关方很少就全球气候治理的普遍问题交换意见和共享行

动信息ꎬ导致非政府组织、公司集团、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其他行为体在一个非常分

散的系统中以各种“原子化”模式应对气候议题ꎮ 它们虽然注重调整自身的政策议程

以及行动策略以适应全球治理需要ꎬ但行为体之间缺乏明确的协作意愿和能力ꎮ 在该

层次中ꎬ非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在气候治理体系中一直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ꎮ

在第二层非正式协调状态中ꎬ虽然自 １９９７ 年«京都议定书»签署到 ２００５ 年议定书

生效ꎬ围绕«公约»的全球乃至地区层面的气候治理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如 ＡＰＰ、

ＭＥＭ、ＭＥＦ 等)ꎬ并且气候变化议题不断外溢到其他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

银行和 Ｇ７ 等)ꎬ但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仍然被排除在主要制度之外ꎬ它们与«公约»核心

机制的互动渠道非常有限ꎮ 基于此ꎬ各类非国家利益攸关方开始期待在气候治理中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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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彼此的行动ꎬ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合作协定而仅就某些问题进行非正式的协调和交

流ꎮ 可以说ꎬ在强调“自上而下”的京都模式中ꎬ全球气候治理的演进主要体现为公共

部门治理机制的不断拓展ꎬ而跨国非国家行为体不但缺少进入主流治理领域的政治机

会ꎬ且彼此之间的协调联系也缺乏正式路径ꎮ①

在第三层网络机制化状态中ꎬ自 ２００７ 年通过“巴厘路线图”以来ꎬ越来越多的非

国家利益攸关方逐步达成正式协议ꎬ通过相互协作推进其跨国行动力ꎮ 其中由一些核

心行为体主导并协调的交流与合作ꎬ使非国家利益攸关方在气候治理中的参与逐渐朝

跨国网络化的方向发展ꎬ如欧盟市长盟约气候行动平台、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

(ＲＥＮ２１)等ꎮ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９ 年哥本哈根会议上ꎬ因国家层面的大多边谈判有碍各国

之间的利益博弈而滞缓难行ꎬ最终未能达成一个有实质性内容的协议ꎬ而由各类非国

家行为体所组织的气候“边会”(ｓｉｄｅ ｅｖｅｎｔ)却取得了重要成就ꎬ许多城市以及私营部

门提出的温室减排目标甚至高于国家目标ꎮ 虽然期间气候治理的制度碎片化程度不

断加剧ꎬ但非国家利益攸关方的跨国网络化进程却不断加速ꎬ其中针对气候治理的公

私伙伴关系、跨国行动网络、政策倡议网络和气候治理实验网络等新型治理模式不断

涌现ꎮ 这意味着日益增多的跨国非国家气候行动推动着全球气候治理模式从各国政

府所主导的政府间大多边模式逐渐向一种以«公约»为核心的多层次、多主体的气候

治理机制复合体迈进(见图 ２)ꎮ②

在第四层的弹性组合体状态中ꎬ根据约瑟夫奈的界定ꎬ弹性组合体是指在一个

议题领域中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混合体ꎬ且在气候治理、网络治理等低级政

治领域ꎬ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大部分行动都由非国家行为体控制ꎬ并且行为体互动的制

度性渠道不断拓展ꎮ③ 随着气候治理机制从一种单中心机制演变为多元弱中心的气

候治理机制复合体ꎬ④各种跨国性的合作倡议网络、跨国低碳政策网络和气候合作伙

伴关系等凭借自身网络弹性治理的优势同«公约»框架下的政府间治理及其外延机构

加强合作ꎮ 这不仅使跨国非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ꎬ而且能够通过更多的制度

化渠道同国家和政府间组织进一步合作来解决不断动态变化的问题ꎮ 其标志性节点

为 ２０１４ 年利马会议推动了 «利马巴黎行动议程»(ＬＰＡＡ) 的达成ꎬ支持公共和私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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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全球多层次多利益攸关方介入的气候治理结构

资料来源:ＩＰＣＣ Ｆｉｆ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４: Ｉｍｐａｃｔｓꎬ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ｐ.１０１３ꎮ

门行为体采取联合行动从而形成更具韧性的治理网络ꎬ以此弥补国家间温室气体减排

目标同最终 ２ 摄氏度目标实现之间的“排放差距”ꎮ① 公约秘书处同时建立了非国家

和次国家行为体气候行动区域(ＮＡＺＣＡ)平台ꎬ目前包含了 ７０ 多个跨国合作机制ꎮ②

这意味着非国家多利益攸关方开始拥有更多的制度性参与空间和政治机会结构参与

联合国主导的核心框架ꎮ ２０１５ 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明确支持参与气候治理的非国家

多利益攸关方并为其能力提升和政治参与提供制度性保障ꎮ ２０１６ 年马拉喀什会议制

定的全球气候行动伙伴关系框架(Ｍａｒｒａｋｅｃｈ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和

２０１７ 年波恩会议确立的塔拉诺阿对话机制(Ｔａｌａｎｏ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均旨在促进国家和非

国家利益攸关方深入合作以落实«巴黎协定»ꎮ 总之ꎬ体现“自下而上”治理核心规范

的巴黎模式为公约框架之外的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提供了更多规范融合和机制互

动的契机ꎬ并进一步推动了积极合作型碎片化模式的发展ꎮ

(二)治理嵌构的界定及内部行为体的互动机理

上述分析可见ꎬ在气候治理领域ꎬ与机制碎片化趋势并行不悖的是非国家利益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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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方参与水平的提升以及公私主体之间日益紧密而复杂的合作ꎮ 在这一现象背后ꎬ气

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进逻辑究竟是什么? 本文认为ꎬ其背后蕴藏了一种“治理嵌

构”机制ꎬ表现为各行为体在机制复合体中相互融入和彼此沟通的网络化嵌构过程ꎮ

这种“嵌入性”视角强调某种变量根植于其他变量中或者强调两种事物之间的依附共

生关系ꎮ① 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ꎬ其代表人物马克格兰诺维

特(Ｍａｒｋ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从嵌入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的社会化不足及社会学的过度社会

化提出了批评ꎬ指出这两种貌似对立的观点实质上都是将行为体的行动原子化的表

现ꎮ 行为体既不可能脱离社会背景孤立地行动(自我利益的功利性追求)ꎬ也不是仅

按照过去形成的经验与判断机械行事(僵化的社会化过程)ꎬ而是在动态的社会制度

和网络关系中追求自身多重目标体系的实现ꎮ② 格兰诺维特将行为体同社会网络的

动态互动过程称之为“嵌入”ꎮ 嵌入式治理既不等同于强调“自上而下”的权力等级式

治理路径ꎬ亦不等同于强调“自下而上”的基于公民社会的规范式治理路径ꎬ③而是侧

重描述在一种多元网络型秩序的机制复合体中ꎬ来自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

的多维力量相互协作ꎬ并将自身影响力嵌入国际－国内－次国家的各个层面ꎮ

当全球气候治理逐渐出现一种机制复合体时ꎬ治理嵌构已经成为不同治理行为体

互动的基本逻辑ꎮ 气候治理嵌构可以理解为在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的多利益攸关

方(特别是跨国行为体)同外界各种机制(组织层面、制度层面以及规范层面)的互动

互建的进程ꎮ 行为体的治理实践是通过一种嵌入方式同其他关系网络进行联系ꎬ同时

不断重构治理体系的过程ꎮ 考虑到全球环境治理的多元复杂性和跨界弥散性ꎬ马加利

德尔马斯(Ｍａｇａｌｉ Ｄｅｌｍａｓ)和奥兰扬(Ｏｒａｎ Ｒ. Ｙｏｕｎｇ)曾提出一种基于机制互动的

视角来看全球环境治理的理想模式ꎬ即公共部门(包括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政府权

威)同私营部门(包括市场投资者、跨国公司和产业联盟等)和市民社会(包括非政府

组织和各类社会团体)的机制性互动不断增强ꎮ④ 在某种程度上ꎬ这也符合上文提到

的在机制碎片化格局下ꎬ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治理的不断变迁的层次ꎬ从同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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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性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提出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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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ꎮ

曹德军:“嵌入式治理:欧盟气候公共产品供给的跨层次分析”ꎬ«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第 ６２－
７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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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部的网络化治理提升到不同行为体的跨界合作日益增多ꎬ最后到一种多元行为体

的包容性合作关系的形成ꎮ 这种包容性互动的加强即是治理嵌构不断深化的过程ꎮ

基于此ꎬ笔者绘制了全球治理机制复合体中不同行为体互动的“治理嵌构三角图”(如

图 ３)ꎮ

图 ３　 全球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的治理嵌构三角图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从上述治理嵌构三角图中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ꎬ不同类型的行为体在全球治理机

制复合体中如何相互联系ꎮ 图 ３ 分为七个区域ꎬ每个区域代表了不同跨国组织中的成

员构成:区域 １ 至 ３ 包括分别代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中同类型成员的跨

国合作倡议ꎻ区域 ４ 至 ６ 包含两种类型成员组合的跨国合作倡议ꎬ如区域 ４ 是由来自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成员共同组成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组织(ＰＰＰ)ꎻ区域 ７ 最为特

殊ꎬ是包含了三种多个利益相关者的跨国合作机制ꎬ即每个跨国组织的成员均包括来

自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行为体ꎮ 帕特博格韦德伯格(Ｐａｔｔｂｅｒｇ Ｗｉ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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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ｇ)等人曾尝试对既有的非国家和次国家跨国气候合作组织进行分类(８７ 个)ꎮ① 在

其研究基础上ꎬ本文结合不同分区跨国组织的数量及其成员构成特点分析了气候治理

机制复合体中各行为体嵌构的行动机理特点(见表 ２)ꎮ

首先ꎬ政府行为体仍是影响气候体系中治理嵌构的重要力量ꎬ因为区域 １ 中由国

家以及次国家行为体组成的跨国气候合作机制在体系中仍占据主流地位ꎬ主要包括政

府间组织和跨国城市网络ꎬ如国际可再生能源署(ＩＲＥＮＡ)、倡导地方可持续发展国际

理事会(ＩＣＬＥＩ)等ꎮ 这一区域不仅行为体数目最多(２８ 个)ꎬ而且得益于其同联合国框

架下的主流机制联系紧密ꎬ在治理能力、资源获取、资金融通、实践经验扩散、规范引领

和标准制定等领域均具有优势ꎮ 其次ꎬ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联合国框架日益为非国家和次

国家行为体提供更多的政治机会和合作空间ꎬ集中体现为 ７ 区中包容性合作组织数量

不断增加(全球伙伴关系、跨国政策网络和跨国倡议网络等)ꎬ其数量成为仅次于 １ 区

的合作类型(２２ 个)ꎬ如 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ＲＥＮ２１)、全球生物能源合作伙

伴(ＧＢＥＰ)以及联合国“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ＳＥ４ＡＬＬ)等ꎮ 这类合作组织作为

“自下而上”的巴黎模式的重要代表ꎬ既利用了公共部门的资源和权威ꎬ同时又调动私

营部门和市民社会的巨大力量ꎬ逐渐成为推动积极合作型机制碎片化的重要协同力

量ꎮ 最后ꎬ商业行为体同公共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均不断增强ꎮ 据 ２０１５ 年联

合国发布的«私营部门气候融资趋势»报告ꎬ脱碳投资组合发展迅速ꎬ投资公司、金融

业和保险业的气候行动加快ꎬ日益成为落实“利马－巴黎行动议程”的重要力量ꎬ②如 ４

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ＰＰＰ)中的世界银行原型碳基金(ＰＣＦ)、国际标准组织( ＩＳＯ)

等ꎮ 它们已经成为推动务实性气候治理实践的中坚力量ꎬ不断推出的各类低碳规则、

准则以及市场标准和规范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消费行为和能源转型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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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全球气候机制复合体中的治理嵌构类型

分区 区域性质 跨国组织案例 数目

１ 区
公共部门:主要包
括政府间组织和
跨国城市网络

联合国减少毁林的合作伙伴(ＵＮ－ＲＥＤＤ)、国际可再生
能源署(ＩＲＥＮＡ)、国际清洁能源部长会议(ＣＥＭ)、倡导
地方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 ＩＣＬＥＩ)、四十国城市领导
集团(Ｃ４０)、气候联盟(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等

２８

２ 区
私营部门:跨国公
司、贸易联盟、投
资者网络

碳中性议定书(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气候理性网络(ＣＷ)、国
际排放贸易联盟( ＩＥＴＡ)、碳标准认证(ＶＣＳ)、全球可持
续电力伙伴关系(ＧＳＥＰ)等

８

３ 区
市 民 社 会: 由
ＮＧＯ、社会团体等
组成的跨国网络

生存计划网络(ＰｌａｎＶｉｖｏ)、转型城镇网络(ＴＴ)、社会碳
网络(ＳＣ)、气候、社区和生物多样性联盟(ＣＣＢＡ)等 ６

４ 区
公私合作伙伴关
系(ＰＰＰ)

世界银行原型碳基金(ＰＣＦ)、生态碳基金(ＢＣＦ)、碳价企
业领导标准(ＢＬＣＣＰ)、国际标准组织(ＩＳＯ)、联合国关注
气候全球契约(Ｃ４Ｃ)、社区发展碳基金(ＣＤＣＦ)、气候风
险投资网络(ＩＮＣＲ)、气候技术倡议(ＣＴＩ)等

１２

５ 区
公共－社会合作伙
伴关系

气候智能农业全球联盟(ＣＡＣＳＡ)、气候变化机构投资者
团体(ＩＩＧＣＣ)、气候稳定国际领导联盟(ＩＬＡＣＳ) ３

６ 区
私营－社会合作伙
伴关系

皮尤商业环境领导委员会(ＢＥＬＣ)、世界自然基金会碳
减排先锋网络(ＷＷＦ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ａｖｅｒ)、碳披露项目(ＣＤＰ)、
温室气体协定(ＰＲＯＴ)、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ＣＤＳＢ)等

８

７ 区
公共－私营－社会
包容性合作伙伴
关系

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ＲＥＮ２１)、可再生能源及能
效伙伴关系(ＲＥＥＥＰ)、全球生物能源合作伙伴(ＧＢＥＰ)、
气候智能农业全球联盟(ＧＡＣＳＡ)、联合国“人人享有可
持续能源”倡议(ＳＥ４ＡＬＬ)等

２２

　 　 注:表由作者自制ꎬ组织数量统计参见 Ｆ.Ｇｕｅｒ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ＩＶ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ｐｏｒｔ Ｒ－１５/ ０９ꎬ１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ꎮ

(三)治理嵌构的发生机制:三种嵌入式路径

整体而言ꎬ嵌入式治理属于一种社会网络分析范式ꎬ强调物质和社会关系如何通

过动态的过程产生行为体间的结构ꎮ① 嵌入式治理过程研究是分析各类行为体如何

在多层网络治理体系中互动ꎬ特别是非国家(市场、社会)行为体如何融入治理机制复

合体ꎮ 那么ꎬ如何进一步从治理微观层面来考察治理嵌构的发生机制呢?

格兰诺维特曾将行为间结构分为两类: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ꎮ 前者指行为体

的活动是内嵌到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中ꎬ关注行为体之间的社会性粘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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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资本拥有度ꎬ体现为社会联结本身(如密度、频率、强度和规模等)ꎮ 后者是指

某行为体在同其他行为体互动并形成网络关系的过程中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ꎮ

这种空间位置取向关注行动者之间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制度化程度ꎮ 莎伦佐金

(Ｓｈａｒｏｎ Ｚｕｋｉｎ)还进一步将嵌入模式分为认知、文化、结构以及政治性嵌入四类ꎮ① 本

质上而言ꎬ嵌入性治理是一种主体间关系互动的社会过程ꎬ对建构国际规范和集体身

份具有重要的作用ꎮ② 因此ꎬ本文主张在格兰诺维特研究的基础上ꎬ再加上第三维度ꎬ

即规范性嵌入ꎮ 它包括了佐金所提到的认知嵌入(自体性)和文化嵌入(他体性)ꎬ并

且这一过程因为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所带来的主体间互动 /建构增多而不断发生

演进ꎬ从而对关系网络中的行为体与网络结构本身产生重要的影响ꎮ 随着气候治理碎

片化格局的不断演进ꎬ各个行为体的嵌入治理过程体现为一种动态网络状治理空间的

形成ꎬ多元行为体通过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规范性嵌入三种途径内嵌到全球治

理机制复合体中(见表 ３)ꎮ

表 ３　 全球机制复合体中治理嵌构的三条路径

治
　
　
理
　
　
嵌
　
　
构

类型 嵌构含义 嵌构方式 嵌构衡量指标

关系

性嵌

入

网络治理中行为体

间的联系强度 (稳

定性、紧密程度)

网络资源共享和社

会资本ꎻ成员附属关

系ꎻ内外部信息和资

源的交换与整合

联系频率和联系稳

定程度ꎮ 网络内外

部互动越频繁ꎬ越有

利于建立紧密关系

结构

性嵌

入

行为体在网络治理

中所处的位置 (中

心度、制度性嵌入)

同核心行为之间的

制度性互动ꎻ机制

性参 与 渠 道 的 建

立ꎻ准则和标准的

确立能力

高中心度意味着接

触更多的资源ꎬ有

助于实现更大范围

的资源整合与协同

规范

性嵌

入

共享的集体理解在

塑造治理战略和目

标上的约束 (长期

导向、规范扩散)

对核心价值规范的

认知、融入和适应ꎬ
并推动能动性规范

创新和实践扩散

衡量促成目标实现

过程中建立和维持

共同信念的价值观

的水平和程度

嵌构影响因素

外部:全球治理碎

片化格局中ꎬ行为

体同核心规范和制

度的融合程度ꎻ行

为体之间的竞争性

内部:行为体的目

标定位、成员类型、
能力建设、规范价

值以及对于自身特

色功能性的把握和

协调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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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认知嵌入是指行为者在进行理性计算时会受制于个体的认知结构ꎻ文化嵌入是指在制定战略目标时ꎬ受
到来自外部共享集体理解的影响ꎻ结构性嵌入是指行为体行为同社会网络关系的互动ꎻ政治性嵌入是指外部制度
框架对行为体的影响以及行为体对于既有政治、法律制度的能动性反映ꎮ Ｓｈａｒｏｎ Ｚｕｋｉｎ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Ｊ.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ꎬ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０.

参见秦亚青: «关系与过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ꎮ



　 　 关系性嵌入是指治理机制复合体中行为体之间的联系强度ꎬ即联系频率和联系稳

定程度的高低ꎮ 各行为体间信息、技术与知识的分享与交流越频繁ꎬ越有利于强化共

享语言和共同目标ꎬ从而建立更为紧密的网络性联系并促使信任的产生ꎮ① 不同行为

体之间的项目合作、会议交流、经验分享等旨在拉近各主体间的距离ꎬ加强相互联系与

认识ꎬ提高知识信息沟通效率ꎬ为建立信任和推动协调奠定基础ꎮ 推进关系性嵌入的

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随着全球气候治理复杂性程度的不断提升ꎬ所有治理

难题的解决均需来自各个领域的多利益攸关方的参与ꎮ 非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凭借

自身所拥有的知识权威、专业性能力和社会网络资源(社会资本)等同核心机制之间

的互动不断增多ꎬ如联合国机构就会将部分项目的实施通过项目招标等方式转交给某

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城市网络等来承担ꎬ从而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ꎮ 各类非国家行为

体之间为了获得更多外部项目资源(来自国家、国际层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或

竞争ꎬ它们将彼此之间社会关系的互动视为组织维持和强化的重要路径ꎮ 其二是随着

政治多极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各种资源跨国流动的增多ꎬ国家独享的权

力不断流散到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手中ꎬ它们不仅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国

际视野ꎬ同时还趋向一种战略互补性的网络化合作ꎮ 例如ꎬ跨国公司认识到在其履行

社会责任时ꎬ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可以更有效地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资源ꎬ而国际非政

府组织也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ꎮ 各类跨国城市网络、政策倡议网络、包容性合作

伙伴关系的涌现同时促进了气候治理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关系性互动ꎮ 它们可以通过

认知共同体建设、网络信息交流、各类培训、人员借调、项目合作等方式来维持较高水

平的关系性嵌入ꎬ当然这取决于不同网络调动成员积极性的能力ꎮ 本研究认为ꎬ关系

强度较高的行为体之间更愿意分享知识与资源ꎬ彼此及时沟通信息ꎬ建立互惠互利的

信任与协同关系ꎻ行为体之间稳定的互动关系使彼此的承诺更加可信ꎬ约束并规范各

种行为ꎬ减少不确定性产生的风险ꎬ降低整体组织运行的交易成本ꎮ

结构性嵌入主要关注行为体在机制复合体中所处的位置与其治理效果之间的关

系ꎮ 网络位置是各行为体互动过程中主体间建立的关系的结果ꎬ即各类行为体在同核

心机制进行互动时ꎬ在机制复合体中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ꎮ 其中制度性嵌入是最为重

要的体现形式ꎬ例如同核心行为体的制度性互动和协调ꎬ机制化参与渠道的建立(包

括科学报告发布、政策倡议、政策咨商和政策评估反馈)ꎬ相关准则和标准确立中的话

语权等ꎮ 一般而言ꎬ结构性嵌入的强度ꎬ或者说行为体在网络中的位置主要由两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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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决定:一是行为体同核心机制之间的制度性互动程度ꎮ 如果某些非国家行为体同核

心机制之间(如联合国机构)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ꎬ则会拥有特殊的结构性嵌

入优势ꎮ 如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可以授予国际非政府组织三种咨商地位认证:“全面咨

商地位”、“特别咨商地位”和“名册咨商地位”ꎮ 咨商地位的不同种类决定该组织可参

与的联合国活动的领域范围ꎻ二是行为体自身的实力水平和资源优势ꎬ如专业性权威、

资金技术信息资源、社会 /商业性网络资源以及人才可获性等ꎬ其中城市网络、跨国企

业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网络得益于自身较强的治理实力ꎬ在机制复合体中的结构性嵌

入均呈上升趋势ꎮ 如基于 ２０１４ 年«利马巴黎行动议程»(ＬＰＡＡ)成立的非国家行为体

气候行动区域平台(ＮＡＺＣＡ)为鼓励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公约»核心治理框架提供了更

多的制度性渠道ꎮ 在目前 １２５４９ 项气候变化承诺中ꎬ城市(２５０８ 个)和企业行为体

(２１３８ 个)所做出的承诺数量位于前两位ꎬ这同它们在治理实践中所拥有的行政授权

和技术资源等实力性因素密切相关ꎮ① 行为体在体系中所处位置的中心度越高ꎬ越有

利于获得资源优势ꎬ更容易获取并控制与组织发展相关的新信息和新资源ꎮ② 处于中

心位置的主体基于信息与资源的优势ꎬ比其他主体拥有更高的声望和权威ꎬ有利于激

励和约束各行为体的行为ꎬ有助于扩展各结点间的联系ꎬ在解决行为体间权力与利益

冲突中发挥更大的协调作用ꎬ促进更大范围的资源整合与协同的实现ꎮ③

规范性嵌入是指在参与国际体系文化环境的过程中ꎬ行为体对体系中核心价值规

范(价值观、规则和秩序)的认知、融入和适应以及能动性影响ꎮ 一方面ꎬ规范性嵌入

强调共享的集体理解和规范价值在塑造治理战略和目标上对不同行为体的约束ꎬ即主

要衡量各利益主体在促成目标实现过程中建立和维持共同信念和价值观的水平和程

度ꎮ④ 另一方面ꎬ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是行为体被动接受相应的规范ꎬ同时也是推进

规范创新扩散以及互动学习的过程ꎬ即在融入和适应机制复合体核心规范原则的前提

下ꎬ推动规范创新和实践演进ꎮ 比如ꎬ为了鼓励多利益攸关方参与的“塔拉诺阿对话”

(Ｔａｌａｎｏ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成为 ２０１８ 年波兰卡托维兹气候大会的核心讨论议题之一ꎬ该对话

旨在通过讲故事的形式使对话参与方相互理解和建立信任ꎬ提高认识ꎬ共同寻求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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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６－１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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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Ｖｏｌ.３５ꎬＮｏ.２ꎬ ２００５ꎬｐｐ.２０３－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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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方法ꎮ 公约网站专门设立了一个网上平台ꎬ向缔约方和所有非国家行为体开

放ꎬ任何机构都有权提交与对话主题相关的信息ꎮ① 这种参与路径的制度化提升意味

着非国家行为体不仅可以作为会议注册观察员参会ꎬ同时在政策输入和政策制定过程

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ꎮ 可以说在后巴黎时代ꎬ非国家行为体在五年盘点、履约监督、低

碳标准等谈判细节制定领域将拥有更大的发力空间ꎬ从而强化自身的规范性嵌入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多种行为体不断嵌入和重构治理体系的过程中ꎬ主要受内外部

两种因素的影响ꎮ 就外部因素而言ꎬ一是全球治理碎片化格局从体系的角度影响了行

为体在治理体系中的嵌构程度ꎮ 如气候治理日益体现为一种多维机制和多元行为体

相互交错的网络性治理ꎬ随着核心规范从“自上而下”的京都模式转为“自下而上”的

巴黎模式ꎬ核心制度同其他制度的相容性不断增强ꎬ非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及其所组

成的跨国组织同联合国治理框架之间的互动不断提升ꎮ 这种嵌构过程本身是对机制

碎片化的一种积极性协调ꎻ二是不同跨国行为体及其承载的机制之间的竞争性ꎮ 组织

之间的互动可以通过咨询交流、信息分享、政策协调以及共同项目来践行ꎮ② 一种组

织机制既可以增进另一种机制的功能ꎬ从而实现“积极性外溢”ꎻ也可以阻碍另一种组

织机制的效用发挥ꎬ这取决于不同机制目标的兼容性ꎮ③ 然而目标相似的组织机制之

间也存在竞争性ꎬ即对组织成员、资金资源以及组织影响力等治理资源的争夺ꎮ 托马

斯格林(Ｔｈｏｍａｓ Ｇｅｈｒｉｎｇ)和本杰明福尔德(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Ｆａｕｄｅ)认为ꎬ组织之间的竞

争性是治理复合体不断演进的根本动力所在ꎮ 为了保证消极性竞争向积极性竞争的

转变ꎬ关键问题在于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协调以及对于自己特色功能的把握和定位ꎮ④

就内部因素而言ꎬ行为体的自身目标定位、主要成员类型、能力建设及其规范价值是影

响其在体系中嵌构程度的重要因素ꎬ特别是同核心机制行为体的互动以及对核心价值

规范的认同对行为体在体系中的资源获得及身份认同具有关键作用ꎮ 同时基于自身

功能定位的自洽协调性意味着不同行为体间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进行分工协作ꎬ避免

机制间恶性竞争并推动积极合作型乃至协同型碎片化治理的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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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平台为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ｌａｎｏ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ｃｏｍꎬ参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２０１８ Ｔａｌａｎｏ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ｌａｎｏ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ｃｏｍ / ꎬ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７ 日访问ꎮ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Ｏｂｅｒｔｈüｒꎬ Ｔ. Ｇｅｈ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Ｏ. Ｒ. Ｙｏｕｎｇꎬ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Ｕ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ꎬ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１８３－１９２.

Ｔａｎａ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Ｊ. Ｕｒｐｅｌａｉｎｅｎꎬ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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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气候治理嵌构案例比较

根据上述气候治理嵌构中内部行为体的互动机理ꎬ可以看出公共部门内部的跨国

合作(１ 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４ 区)及公私社包容性合作伙伴关系(７ 区)ꎬ已经成

为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中最为重要的三种互动模式ꎻ同时私营－社会合作伙伴关

系(６ 区)和私营部门内部的跨国网络(２ 区)的发展也呈上升趋势(见表 ２)ꎮ 基于此ꎬ

本文从影响力较大的四个区域内各选取了一个跨国组织作为具体案例ꎬ分别是来自 １

区的倡导地方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 ＩＣＬＥＩ)、７ 区的 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

(ＲＥＮ ２１)、４ 区的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以及 ６ 区的世界自然基金会碳减排先锋网络

(ＷＷ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ａｖｅｒꎬＷＷＦ－ＣＳ)(见图 ４)ꎮ 通过案例比较分析ꎬ探析它们在全球气候

治理中的微观嵌构路径及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特点ꎮ

图 ４　 全球气候治理嵌构中的案例分区选取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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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个案例的治理嵌构分析

(１)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ＲＥＮ ２１)
ＲＥＮ２１ 是由来自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的多利益攸关方构成的政策网络ꎬ致

力于促进知识交流、政策制定及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联合行动ꎮ 就关系性

嵌入而言ꎬＲＥＮ２１ 中成员的多元性及其深厚的社会资本推动了网络内外的信息交流

和资源互动ꎮ 处于全球气候治理复合体中的 ＲＥＮ２１ 包括国际组织、政府行为体、可再

生能源行业协会、科学和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自由成员等众多利益攸关方ꎮ
ＲＥＮ２１ 每年所发布的«全球可再生能源现状报告»以及区域性报告均需要各方的密切

配合和高频互动ꎬ从而保证报告的权威性及全球性影响力ꎮ① 如 ２０１７ 年的最新报告

的撰写由来自全球各成员组织中的 ８００ 位主题撰稿人、６５０ 位专家撰稿人、３３０ 位技术

撰稿人和 ２０５０ 位评审员共同完成ꎮ② 因此ꎬＲＥＮ２１ 处于网络体系中联系非常密集的

区域ꎬ同其他公共部门行为体、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及其他包容性机制的互动非常频繁ꎮ
就结构性嵌入而言ꎬ ＲＥＮ２１ 创立初期同公共部门的密切互动为其资源获取和能力培

养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ꎮ 这些有利条件保障 ＲＥＮ２１ 处于网络体系较为中心的位

置ꎮ ＲＥＮ２１ 是根据 ２００４ 年波恩可再生能源大会«政治宣言»建立的ꎬ③２００６ 年在联合

国环境署的支持下于法国建立了常设秘书处ꎮ④ 它作为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

织成员聚合而成的三位一体在其结构性嵌入过程中具有独特的组织优势ꎮ 如在承担

议程设置职能的指导委员会中ꎬ国际组织类成员有一半以上来自联合国系统(ＵＮＤＰ、
ＵＮＥＰ 等)ꎬ其他包括亚洲开发银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区域组织ꎻ政府类成员包

括欧盟、美国和基础四国中的巴西、印度、南非等国家ꎻ行业协会包括风能、太阳能、生
物质能、农村电力协会等各类可再生能源部门ꎮ ＲＥＮ２１ 同各国政府合作共同举办了

五次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ꎬ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促进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

大气治理的高级别对话平台ꎮ 就规范性嵌入而言ꎬＲＥＮ２１ 的议题专注性强ꎬ聚焦于可

再生能源发展ꎬ并通过其专业研究来推进清洁能源创新政策和技术规范在全球的扩

散ꎮ «全球可再生能源现状报告»成为该领域引用率较高的权威性报告ꎬ提供全面、及
时的市场、产业及政策的动态和趋势信息ꎬ并成为联合国和各国官方以及媒体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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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Ｎ２１ꎬ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ｎ２１. ｎｅｔ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ＧＳＲ２０１７＿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ＦＩＮＡＬ.ｐｄｆ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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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年波恩国际可再生能源会议上各方代表达成共识ꎬ决定需要成立一个非正式网络来联结可再生能
源各利益攸关方ꎬ促进各方交流发展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视角、经验和教训ꎮ

Ｓ. Ｗｉｅｎｇｅｓꎬ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ｖ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ｙｐｅ ＩＩ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ꎬ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ꎬ ２０１０.



通讯引用与报道的来源ꎮ 在规范传播上ꎬＲＥＮ２１ 推动了可再生能源学院的建立ꎬ为各

类参与者提供系统性培训、最优实践扩散以及交流争鸣的平台ꎬ从而推动全球的能源

转型和气候善治ꎮ① 值得注意的是ꎬ２００５ 年中国在 ＲＥＮ２１ 成立之初就与其合作召开

了北京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ＢＩＲＥＣ)ꎮ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

(ＣＲＥＩＡ)作为行业协会成员加入了这一全球政策网络ꎮ 近年来ꎬ随着中国成为世界首

位的清洁能源投资国和装机容量国ꎬ中国的最优实践和引领性影响日益成为 ＲＥＮ２１

关注的重点ꎮ

(２)倡导地方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ＩＣＬＥＩ)

成立于 １９９０ 年的 ＩＣＬＥＩ 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城市网络之一ꎬ目前已有来自 ８１ 个

国家共计 １１７３ 个城市成为其会员ꎬ其目标是推动地方政府改善城市可持续发展环境ꎬ

并于 １９９３ 年建立了旨在促进地方政府减排的城市气候保护网络(ＣＣＰ)ꎮ② 就关系性

嵌入而言ꎬ跨国城市网络将具有信息流、物质流和人力资源优势的城市节点连接聚合

在一起ꎬ③成为城市层面社会资本的“增强器”ꎬ通过定期举办会员城市之间的交流活

动ꎬ如 ＣＣＰ 专题会议、ＣＣＰ 市长峰会、会员研讨培训班等ꎬ促进了城市间网络互动的常

规化和机制化ꎬ从而稳定成员之间的关系网络ꎮ 由于参与行为体较为单一ꎬＩＣＬＥＩ 与

其他跨国行为体互动的关系性密度要小于 ＲＥＮ２１ꎮ④ 就结构性嵌入而言ꎬ得益于城市

作为次国家行为体所拥有的低授权性ꎬ即可直接运用其地方性权力(如规则和政策制

定、政策执行和争议解决等)来提供气候治理公共产品ꎬＩＣＬＥＩ 处于气候治理网络较为

中心的位置ꎮ⑤ 同时ꎬＩＣＬＥＩ 可利用同各国政府以及政府间组织的天然性联系来强化

自身的权力ꎮ⑥ 如 ＣＣＰ 通过同欧盟、世界银行、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

多边组织的合作为其成员争取各种资助项目ꎬ同时还通过多种方式在这些国际机制中

提升自身的制度性嵌入和政策影响力ꎬ包括提供专家咨询和政策报告、争取会议观察

员身份、举行大量会外活动等ꎮ 就规范性嵌入而言ꎬＩＣＬＥＩ 同国际组织、跨国非政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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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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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４８ꎬ２００４ꎬｐｐ.４７１－４９３ꎻ 李昕蕾、任向荣:“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跨
国城市气候网络———以 Ｃ４０ 为例”ꎬ«社会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ꎬ第 ３７－４６ 页ꎮ

李昕蕾:“跨国城市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自主治理’的视角”ꎬ
«国际观察»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ꎬ第 １０４－１１８ 页ꎮ

[英]戴维赫尔德、[英]安东尼麦克格鲁编:«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ꎬ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ꎬ第 ４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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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以及其他跨国倡议网络等保持合作关系来提升杠杆影响力ꎬ注重将其制度规范创新

以及治理基准设定(如编制排放目录、设定减排目标、制定标准化方法)纳入全球气候

治理进程中ꎬ如 ＣＣＰ 积极协助其会员制定温室气体减量的行动策略ꎮ 目前ꎬＩＣＬＥＩ 较

为重视平衡发达国家城市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在跨国网络中的作用ꎮ 鉴于发展中国家

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城市化主导力量ꎬＩＣＬＥＩ 日益关注发展中国家ꎬ通

过吸纳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来缓和网络中的“南北差距”ꎮ ＩＣＬＥＩ 于 ２０１５ 年在中国

设立了代表处ꎬ①同年 ＩＣＬＥＩ 首届世界大会上ꎬ专门设立了“中国城市面临的挑战和机

遇”分论坛ꎬ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模式受到关注ꎮ

(３)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

ＩＳＯ 是侧重于公共部门同市场行为体进行标准合作的非政府组织ꎬ旨在制定国际

标准并协调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工作ꎮ 就关系性嵌入而言ꎬ得益于 ＩＳＯ 同公共部门行

为体和其他公私合作类机制的紧密联系ꎬＩＳＯ 的关系性嵌入程度较高ꎮ 其成员由来自

世界上 １００ 多个国家的标准化团体组成ꎬ其中包括政府部门以及商业协会、工业联盟

等ꎮ 以 ２００２ 年开始起草的 ＩＳＯ１４０６４«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量化的审定与核查»

为例ꎬ这是 ４０ 多个国家的 １７５ 位国际专家ꎬ在分析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各类企业

所提供的基层数据基础上历时三年完成ꎬ旨在为政府及各类组织提供明确的温室气体

(ＧＨＧ)的测量和监控标准ꎮ 就结构性嵌入而言ꎬ因与联合国的许多专门机构保持技

术联络ꎬ还与 ４００ 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在标准方面保持沟通ꎬＩＳＯ 处于网络体系较为

中心的位置ꎮ 特别是通过与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世界能源理

事会(ＷＥＣ) 和国际能源署(ＩＥＡ)等协同合作ꎬ致力于气候变化应对、能源管理体系改

革及可再生能源发展ꎮ② 在 ＩＳＯ 所发布的众多环境标准中ꎬ针对温室气体减缓的检验

和监督指标以及碳交易规则等规范性标准均提升了 ＩＳＯ 在气候治理中的制度嵌入程

度ꎮ 除了 ＩＳＯ１４０６４ꎬ其还制定了用于认可或承认温室气体检验和确认机构资质的

ＩＳＯ１４０６５ 标准以及检测环境产品中碳足迹的 ＩＳＯ１４０６７ 标准ꎮ③ 就规范性嵌入而言ꎬ

ＩＳＯ 通过国际标准的创新来推动针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的规则生成和规范扩散ꎮ

例如ꎬ针对气候变化的规范性标准强化了环境信息沟通、气候监测和环境绩效考核机

制ꎬ④推动了国际清洁能源技术市场的开放和各国碳市场的发展ꎮ 在后巴黎时代ꎬ以

ＩＳＯ 为代表的跨国组织将在碳排放测量、低碳标准、五年盘点、履约监督等方面拥有越

１１１　 治理嵌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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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贵阳、佛山等 ４ 个城市加入 ＩＣＬＥＩꎬ但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ꎬ数量仍非常有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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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大的话语权ꎬ对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ＮＤＣｓ)的履约盘点

产生更大的影响ꎮ 中国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启动了首批针对电力行业的全国范围的碳排

放交易体系ꎬ①该体系也明确遵守 ＩＳＯ１４０６４ 和 ＩＳＯ１４０６５ 的标准:这不仅在客观上提

高了 ＩＳＯ 在国际层面的结构性和规范性嵌入强度ꎬ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提升自身碳交易

总体设计同国际层面的接轨程度ꎬ进而有利于中国在未来开拓亚洲区域性碳市场ꎮ

(４)世界自然基金会碳减排先锋网络(ＷＷＦ－ＣＳ)

ＷＷＦ－ＣＳ 是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与全球 ２８ 家公司合作建立的气候领袖计划

网络ꎮ 这些公司来自制浆造纸、电信、零售、运输、消费电子、食品和饮料、旅游、建筑材

料等多个部门ꎮ ＷＷＦ－ＣＳ 旨在将企业转变为低碳经济的领导者ꎬ发展低碳、零碳或积

极的商业模式ꎬ并证明碳减排可与经济增长齐头并进ꎮ 该网络目的是激发人们对企业

内部气候解决方案的思考ꎬ并在其影响范围内成为低碳变革的代理人ꎮ 这使得成员公

司不仅能更好地避免与碳相关的风险ꎬ还能在其长期经营战略中寻求更多的绿色发展

机会ꎮ② 就关系性嵌入而言ꎬＷＷＦ 是全球最大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一ꎬ在全世界

拥有超过 ５００ 万支持者ꎬ拥有不可忽视的社会网络资源ꎮ 目前ꎬＷＷＦ 在其能源与气候

项目中开始关注城市与示范、企业与研究以及公众参与三个向度ꎬ但其气候参与领域

仍相对较窄ꎬ多是同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联ꎬ强调极端气候灾害的增加将导致更多物种

栖息地的损失并引发更多物种的灭绝ꎬ因此ꎬ相比于世界资源研究所(ＷＲＩ)等非政府

组织ꎬＷＷＦ 在碳减排测算、低碳标准确立以及低碳技术传播等领域仍然缺乏专业性和

权威性ꎮ 基于此ꎬＷＷＦ－ＣＳ 中的企业数量仍然偏少(２８ 个)ꎬ而且网络内部的运行方

式多为 ＷＷＦ 与不同企业间的双边合作ꎮ 由于企业来自不同领域且缺乏彼此间的互

动ꎬ企业之间的商业性网络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ꎮ 整体而言ꎬＷＷＦ－ＣＳ 在治理网络

中的关系性密度相对较低ꎮ 就结构性嵌入而言ꎬＷＷＦ 相比于其他完全强调自身独立

性的国际 ＮＧＯꎬ在资源动员能力上更具灵活性ꎬ特别是强调同企业之间的合作ꎬ以气

候治理实践来提升自身在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ꎮ 但是 ＷＷＦ－ＣＳ 同公共部门的联系渠

道极为有限ꎬ从而导致其处于网络体系较为边缘的位置ꎬ且同政府行为体的制度性互

动程度较低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ＷＷＦ 开始尝试在同企业增加互动的同

时介入政府间合作平台ꎬ如 ＷＷＦ 同清洁技术集团合作联合发布«全球清洁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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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正式启动全
国碳排放交易体系ꎬ初期只纳入电力行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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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ꎬ同时得到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ＵＮＩＤＯ)、亚洲开发银行(ＡＤＢ)等的支持ꎮ①

在 ２０１７ 年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上(ＣＥＭ８)ꎬＷＷＦ 联合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

生能源专业委员会(ＣＲＥＩＡ)、中美能源合作项目(ＥＣＰ)等举办了“可再生能源驱动未

来———行动与创新”的边会ꎬ提升其影响力ꎮ② 在此趋势下ꎬＷＷＦ－ＣＳ 也开始尝试同

城市群体进一步加强合作ꎬ如介入城市清洁能源发展和城市“能源－粮食－水”纽带发

展关系等领域ꎬ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进行转型ꎮ 当然该网络仍需提升同政府部门

常规性互动和制度性嵌入ꎮ 就规范嵌入而言ꎬＷＷＦ－ＣＳ 在气候治理领域的关注主题

较窄但规范性突出ꎬ如网络受 ＷＷＦ 传统关注议题的影响ꎬ在同企业合作过程中强调

通过绿色原料、绿色物流以及倡导绿色消费来推动全球可持续和韧性发展ꎬ扭转目前

气候变化加快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的趋势ꎮ 但这种领域聚焦性的规范倡导缺少对更广

泛领域的气候治理实践的支持ꎬ其规范扩散范围和接纳程度受到一定的限制ꎮ

(二)案例分析比较

经过对上述四个跨国组织在气候治理中嵌构路径的比较分析ꎬ可以得出如下结

论:第一ꎬＲＥＮ２１、ＩＳＯ 的成员中都存在来自政府部门的行为体ꎬ因此同国际组织以及

各国政府联系非常紧密ꎬ在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上都占据优势ꎮ ＩＣＬＥＩ 作为次国

家行为体的合作网络ꎬ虽然在关系性嵌入上存在局限ꎬ但在行政授权、资源获取、项目

实践、资金融资等领域都有特殊优势ꎮ 因此可以看出ꎬ国际组织和(次)国家行为体在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中仍占据重要地位ꎬ对于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具有关键性影

响ꎮ 虽然目前“自上而下”的京都模式演变为“自下而上”的巴黎模式ꎬ但国家在引导

资源配置和推进机制变迁中的影响力仍不可小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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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ꎬ自 ２０１４ 年利马会议以来ꎬ随着“自下而上”路径的不断强化及巴黎模式的

确立ꎬ公约框架之外的行为体具有越来越多的同核心机制以及核心规范之间合作协调

的政治机会结构ꎮ 得益于此ꎬ就历时性发展而言ꎬ四类行为体(ＲＥＮ２１、ＩＳＯ、ＩＣＬＥＩ 以

及 ＷＷＦ－ＣＳ)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嵌入和重构程度均有所提升ꎬ其中较为明显的是

ＷＷＦ－ＣＳ 的战略调整ꎮ 可以说ꎬ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出现了一种从消极合作型

碎片化向积极合作型碎片化转向的势头ꎮ 在美国“去气候化”的背景下ꎬ以 ＲＥＮ２１ 为

代表的包容性合作机制的快速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维持和演进提供了更多韧

性和弹性ꎬ该类机制不仅可以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以及社会组织的优势充分发挥出

来ꎬ同时还通过程度较高的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规范性嵌入来提升全球气候治

理机制复合体内部的融合和协调ꎮ

第三ꎬ在后巴黎时代ꎬ气候治理重点从减排谈判转向如何调动更多的私营部门力

量来加强治理实践ꎬ开发绿色能源以及发展低碳市场潜力ꎮ 四类行为体均日益注重同

市场行为体的合作ꎮ 其中就功能分布而言ꎬ可以看出信息交流和网络联系(包括报告

发布、最优实践交流、治理经验分享、治理能力提升、网络性项目等)是各类合作机制

的首要功能ꎬ能够充分体现网络治理的联通优势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标准和规则制定也

日益成为各类行为体关注的功能性领域ꎬ特别是同市场规范相结合的标准制定和减排

承诺发展最为迅速ꎮ 其中 ＩＳＯ 的气候标准设定直接成为一国碳市场建立和碳减排的

重要标准ꎻＩＣＬＥＩ 更关注城市层面的减排标准制定ꎬ这对于城市的能源消费模式具有

潜移默化的影响ꎻＲＥＮ２１ 侧重于推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政策标准和技术规范的确立ꎬ

ＷＷＦ－ＣＳ 也开始致力于绿色物流、清洁技术创新等领域的指数和标准确立ꎮ 这对于

后巴黎时代各国自主贡献的全球盘点具有重要的支持性作用ꎮ

四　 结论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本身的复杂性ꎬ涉及众多的利益攸关方ꎬ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利

益、权力、制度与信念格局的多样化发展趋势ꎬ气候治理很难形成一种一体化和综合性

的体制ꎮ 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已从最初的大多边国家机制演变成为一种包涵多元行为

体和多维治理机制在内的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ꎮ 在制度碎片化格局中ꎬ多利益攸关方

不断介入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呈现出原子化状态、非正式协调化状态、网络机制化状

态以及弹性组合体状态ꎮ 自 ２０１４ 年利马会议以来ꎬ联合国框架中日益凸显的“自下而

上”的治理规范变迁有助于非国家利益攸关方在进行跨国联系的同时ꎬ通过日益开放

５１１　 治理嵌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进逻辑



的制度化渠道不断向核心治理机制靠拢ꎬ从而推动了一种积极合作型碎片化治理格局

的形成ꎮ 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演进过程中ꎬ就微观生成机制而言ꎬ不同跨国合

作机制通过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以及规范性嵌入的方式加强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的机制韧性和治理弹性ꎬ有助于强化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机制的聚合与协调ꎮ 这种嵌入

式治理的机制韧性从根本上维护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低碳实践根基ꎬ成为应对“去

气候化”治理离心力的重要聚合力量ꎮ 特别是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三位

一体的包容性跨国组织成为后巴黎时代最具发展潜力的气候治理嵌构模式ꎮ 在巴黎

模式下ꎬ如何合理界定和安排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的角色以及推进同其

他行为体的嵌入式互动已成为一国理性发挥治理建构作用的重要考量因素ꎮ 中国作

为新兴大国应该认识到ꎬ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的困境是: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ꎬ欧

美大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行动力不断下降ꎬ但其影响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权力

以及同非国家利益攸关方的互动能力仍不可小觑ꎻ在国际权力格局变迁中崛起的新兴

大国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和创新的重要推动力ꎬ但在制度性议价中的谈判

能力和治理储备却急需提升ꎮ① 因此ꎬ只有充分认识后巴黎时代的气候治理范式变迁

以及治理嵌构性发展ꎬ才能有助于中国审时度势ꎬ更有效地发挥在气候治理中的积极

引导性作用ꎮ

(作者简介:李昕蕾ꎬ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环境政治

研究所副所长ꎻ责任编辑:张海洋)

６１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① 田慧芳:“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三重困境”ꎬ«东北师大学报(哲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ꎬ第 ９１－９６ 页ꎮ


